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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再被误解的孔子

沈家彪

2013年 3月 26日，《华夏春秋》发表了《圣人眼里没

好女人：孔子一家三代皆休妻》，此后很多报纸纷纷转

载。近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等报纸把其更名为《卷进离婚事

件的古代名人》，中国江苏网等以《古代名人也离婚：孔子

孟子都曾休妻》为题发表，光明网则换成《古代名人也离

婚：孔子曾休妻李清照主动离婚》，半年多来引起大众的

极大关注。

在上述文中，多介绍了“孔氏四世出妻”的典故：孔

子的母亲被叔梁纥休了；孔子也休了伯鱼之母；孔鲤也

曾休过妻；子思也休过妻，所谓“孔氏四世出妻”。

看完此类文章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：看书不能断章取

义、歪解典籍。

对“孔子家族四代休妻”的争论持续上千年，几年前

是“三代休妻”说，现在则发展到“四代休妻说”，越说越

玄乎，其实对错易辨。

“孔氏四世出妻”之说来源于《礼记·檀弓》的“孔氏

之不丧出母”，要搞清楚此事要从事实与文字两个角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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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考察。

一、孔府有无四代休妻事实

所谓休妻，就是妻子被丈夫以某种理由一纸休书抛

弃，被离婚了，因为古代丈夫有单方面解除婚约的权力。

（一）孔母没有被休

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，孔子的

父亲叔梁纥将军，娶正妻施氏生 9女，又娶一妾生一瘸

腿儿叫孟皮。因为在中国古代只有男孩才能承继家族的

香火，所以民间有俗语“九个姑娘不如一个瘸腿儿”，就

是指的孔父家。

因孔父对于死后由残疾儿继承的现状不满意，又娶

少女颜徵在做偏房，生孔子。当时叔梁纥已 70岁，孔子

母亲还不到二十岁。因正妻施氏不容孔子母子，叔梁纥

只得在外找房安置颜氏母子。

孔子 3岁时，叔梁纥去世，由于颜氏是没接进家门

的小老婆，颜氏和孔子并没有资格参加叔梁纥的祭祀，

更没资格继承家业。因为孔子的母亲并没有跟叔梁纥正

式结婚———史记称为野合，但怎么说也不能得出孔母

“被休”，只能说其身份不明不白而已。

（二）孔子没有休妻

楚灭陈后，为与各国通好，楚平王召集几个大国到

陈国聚会，鲁国派去了仲孙大夫。聚会期间，宋国如会大

夫与仲孙大夫谈起了宋国流徙鲁国的一支后裔叔梁纥

和孔丘，并达成一项政治联姻———19岁的孔子娶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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亓官氏之女为妻。次年即公元前 532年，亓官氏生子，适

逢鲁昭公赐鲤鱼给孔子，孔子对国君的赏赐感到荣幸，

便因此给儿子取名为孔鲤，字伯鱼。

公元前 485年，孔夫人亓官氏操劳一生，先孔子 7

年去世。孔子死后，“即孔子所居之堂为庙”，后来亓官氏

即同孔子一起被祭祀。

《礼记·檀弓上》记载：伯鱼之母死，期而犹哭，夫子

闻之曰：“谁与哭者？”门人曰：“鲤也。”夫子曰：“嘻！其

甚也！”伯鱼闻之，遂除之。

也就是说孔鲤的母亲亓官氏死后，已过一周年，孔

鲤还在为她哭灵，孔子听见了就问门人：“谁在哭？”门人

回答说是孔鲤。孔子很气愤：“哼！太过分了！”孔鲤听说

孔子不高兴，就赶忙除去丧服，不敢再哭。

孔鲤就是孔子的唯一儿子，孔鲤的母亲亓官氏去世

后的一周年内，孔鲤作为儿子还可以为她守丧；周年一

过，就不应该哭了。孔子听到儿子服丧满后还在哭，认为

有悖于礼制，因而责怪孔鲤。

《仪礼·丧服》中说：“期者，父在为母、妻、出妻之子为

母。”这里说的是“期”的 3种情况：第一，母死，父在，为母

期；第二，妻子死，丈夫为妻子期；第三，出妻之子为母期。

伯鱼之母死，“期”而犹哭。违背了第一种情况的丧

制规定：母死、父在，为母期，过期则当除服。伯鱼丧母，

期而犹哭，忘却其父孔子仍然健在。故孔子责之，伯鱼遂

及时改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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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不是第三种情况？按照《仪礼·丧服》中“出妻

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”的规定，如果孔鲤母亲被

休弃，他的母亲去世时是不能为母亲服丧的。伯鱼在母

亲死后“期而犹哭”的事实，不仅不能说明伯鱼之母曾经

被“出”，反而是孔子未曾“出妻”的强有力证据。隋唐鸿

儒孔颖达认真考证了孔子到底有没有休妻，批驳了千百

年来误传，很有说服力。

（三）孔鲤没有休妻

孔 （即子思）是孔鲤死后的遗腹子，是孔子的孙

子，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传播发扬者。孔鲤 50岁时先于

父亲早逝，子思的母亲就离开鲁国，回归娘家。

《檀弓下》记载：“子思之母死于卫，赴于子思。子思

哭于庙，门人至曰：‘庶氏之母死，何为哭于孔氏之庙

乎？’子思曰：‘吾过矣！吾过矣！’遂哭于他室。”

也就是说，孔 的母亲死后又被送回儿子身边安

葬———入祖坟，更说明她没被孔府休掉。只是她没资格

享受到孔庙受祭，因此孔 说“吾过矣！”

“丧”指丧礼，其中包括祭奠、戴孝、守墓、哀哭等治

丧与守丧的礼仪。《檀弓》所说“子上之母死而不丧”，是

说子上的母亲去世后，没有为她举行大型丧礼。

孔氏之不丧出母，自子思始。因为子思的生母是“庶

母”，不是正妻，不能享受正妻死后的待遇。如果她是被

“休”，是不可能死后被送回孔府安葬的。从子思生母亡

故后被送回儿子身边安葬，说明她没被孔府休掉。只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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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男尊女卑的时代，卑微的小妾去世后不能受祭于孔

庙，级别只能准许祭于“他室”，“孔氏之不丧出母”是指

不能将庶出之母“哭于孔氏之庙”而已。子思“不丧出母”

的事情前因后果明明白白，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歪解得一

塌糊涂！

（四）孔 也没有休妻

孔 之子叫子上，名白，是孔子之曾孙。《礼记·檀

弓》记载：“子上之母死而不丧，门人问诸子思曰：‘昔者

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？’曰：‘然。’‘子之不使白也丧之，

何也？’子思曰：‘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。道隆则从而

隆，道污则从而污， 则安能？为 也妻者，是为白也母；

不为 也妻者，是不为白也母。’”

门人问孔 ：“为啥不让儿子隆重祭奠他的母亲？而

且您的祖母也是小老婆，死后孔子举行大型丧礼的。”

孔子母亲虽是偏室，但颜氏母子独立生活，不受制

于正妻，死后举行丧礼，不违背礼制。孔 不让子上为母

亲举办隆重的祭奠仪式，因为子上的母亲与祖母一样不

是正室，而是偏室，且与孔 正妻等一家人共同生活，与

孔子母子另过不同。

孔 还说，“为 也妻者，是为白也母；不为 也妻

者，是不为白也母。”《檀弓》的这段记载也是引起千百年

来误解、误判的第二原因。

孔 的意思是，子上的母亲不是我孔 的正妻，子

上不能叫她母亲。而很多人理解为：子上的母亲已经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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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了！

其实，《红楼梦》就有类似子上的情节：探春的生母

赵姨娘本来是贾政身边的丫鬟，地位卑微，按礼数探春

必须叫王夫人为母亲，只能叫生母为姨娘。与子上的情

节相似，合乎礼仪规范。

二、错解一字，误导千年

《孔子家语》记载孔子的家庭观：“昔三代明王，必敬

妻子也，盖有道焉。妻也者，亲之主也。子也者，亲之后

也。敢不敬与？是故，君子无不敬。”说明孔子自己非常

注重搞好夫妻、父子关系，注重家庭的和谐与安宁。

身教者从，言教者讼。试想，孔子作为千古师表，追求

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不能“齐家”还有脸到处宣传

自己的主张去治国平天下，弟子还会死心塌地追随他？

关于孔府休妻的误解始于南北朝时期，随着政治的

分离也导致儒学内部的纷争，儒学内部异说怪论纷出，

甚至有互为水火之势。被誉为“关西孔子”“西汉伏生”的初

唐硕儒孔颖达冠盖群儒，他曾认真考证、撰文批驳“孔府休

妻”的千百年误传，很有说服力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人

竟反其意而用之，说孔颖达证明过孔府历代休妻！

孔颖达指出，关于孔府几代休妻的误传，问题的根

结在于有人把父亲的“出妻”与儿子的“出母”两个“出”

混为一谈了。所谓“出母”，乃是生身之母；而所谓“出

妻”，即被休之妻。很多人以为“不丧出母”说明此母被

“出妻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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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人故意混淆视听，给古圣先贤抹黑，以博得人们

的一时注意，但败坏社会风气的恶果是人们始料未及的。

三、孔子的政治思想被曲解

孔子的教育思想比较丰富，孔子也很谦虚，他一生“述

而不作”（只说不写），没有给自己的思想进行整理出版。

孔子的学术思想是在他死后由弟子们汇总而来的，而

且孔子的教育思想没有专门著作，零散呈现在《论语》中。

由于千百年来统治阶级有意无意地“各取所需”，孔

孟之道由民间儒教被改造成官方儒教，到后来成为压迫

民众的工具，逐渐被民众所唾弃。近一百多年，儒学多次

受到毁灭性的打击，对孔子政治思想的研究就更冷落，

常被误解是常事。

儒学在中国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：民儒（孔孟之

道）、官儒（汉儒）、小人儒（宋明理学）、天下无儒。

（一）儒教正法五百年———民儒

史上第一个高呼“为民”的学派。民儒思想一直不能

得到官方的重视和呼应，屡受打击。因为统治者欢迎的

是“速成术”，儒家是缓成术———关心的根本目标是广大

民众，站在民众的立场上，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，对帝王

来讲这是长远的、将来才见效的，远水不解近渴。

鲁哀公问政于孔子，子曰：“政之急者，莫大乎使民

富且寿也。”《论语·尧曰》：“所重：民、食、丧、祭。”

民儒总不受待见：孔子困于陈蔡，孟子困于齐梁。

孔子主要政治思想：内圣外王。内容有三纲、八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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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三纲为“明明德”“亲民”“止于至善”。“八目”是“格

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

孔子的三纲是“明明德”“亲民”“止于至善”，他从未

提出“君为臣纲”的后三纲。齐景公请教怎样治国，孔子

说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，即君要像个君，臣要像个

臣，父要像个父，子要像个子，不同岗位和角色的人必须

敦伦尽分，尽职尽责。孔子的忠恕、克己复礼等规范、约

束是双向的。君王听了敬而远之，更有甚者就焚书坑儒。

（二）儒家像法时期一千年———民儒改造为官儒

汉初统治者主要信奉道家无为思想，与民休养生

息，适应了长期战乱后形势，时间久就不行了。

西汉董仲舒为首的儒生与官府妥协，加入“君为臣

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”的三纲理论（部分舍弃民本思

想），外加道家的“天人感应”、神权理论约束君权。这是

一次成功的运作，儒学身份陡增。经过改造的汉儒，被政

府采纳———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

被法家化改造之后的儒家成为“外儒内法”。孔子三

纲的约束是双向的；董仲舒的“三纲”来自法家韩非子的

君本位思想，其约束是单向的。法、儒结合有利于维护君

主统治，受到帝王的抬爱。

南北朝的儒学伴随着汉人的衰落而衰落。南北朝时

期的五胡乱华，政治的分离也导致儒学内部的纷争不

断，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迭出。隋唐开启科举制度，儒学部

分重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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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三教交互影响、取长补短，但儒教渐处下风。

（三）儒家末法时期一千年———程朱理学成小人儒

五代十国礼崩乐坏，大宋的建立需要集权思想。周

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等欲重振儒学。他们援佛入

儒，用狂禅的顽空思想以改造、完善儒学，却演变成伪道

学———小人儒、奴儒，埋下“天下无儒”的祸根：（1）歪解

儒教八目。（2）进一步强化三纲五常，君权至上，愚忠服

从（从宋代开始，朱熹三纲五常联用）。（3）否认因果报

应———断了人们的敬畏心，《易经》《尚书》皆重积善、做

善，宋后文官贪财、武将怕死皆受理学所赐。宋元明清汉

人精神面貌大变，两次举国被异族征服，并造就了“中国

人的劣根性”。

（本稿由淮安市社科联推荐）

沈家彪，金湖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，

兼任淮安市文学评论家协会理事，县历史

文化研究会副会长，县教育学会副会长。主

要致力于哲学、语言以及《红楼梦》的研究，

先后出版专著《教育领导学》《吾土吾语》《吾乡吾风》等，在省级

以上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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